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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川建审发〔2017〕382 号 

 

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

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若干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： 

为进一步加大“放管服”工作力度，加快我省建筑业转型

升级，推进由建筑业大省向建筑业强省的发展迈进，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建筑业企业

资质审批工作中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

一、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可以直接申请有关行业施工

总承包二级资质 

已取得房屋建筑、公路、市政公用、港口航道、水利水电、

矿山、冶炼、石油化工、电力等专业中任意 1 项施工总承包特

级资质和其中 2 项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，可直接申请上

述其他专业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(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审批

的除外)。 

二、企业资质分立后重新申请已分立资质问题的处理 

按照我厅《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改进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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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川建审发〔2016〕999 号），已取得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的

企业可直接申请涵盖范围内的与其总承包资质等级相等的专业

承包资质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企业分立是对原股东

权益的调整，为遏制资质分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建筑市

场的良好秩序，现明确以下事项：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通

过分立方式将其相应专业承包资质分立设立独立法人企业或其

他企业的，从资质分立之日起 5年内，施工总承包企业依照“川

建审发〔2016〕999 号”文件规定直接申请原已分立专业承包企

业资质的，不予受理，但申请最低等级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的除

外；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按照“川建审发〔2016〕999 号”文件

规定取得相应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后，将总承包企业资质分立设

立企业的，承继总承包资质的企业从分立之日起 5 年内，依照

“川建审发[2016]999 号”文件规定直接申请分立前取得的相应

专业承包资质的，不予受理，但申请最低等级专业承包企业资

质的除外。 

三、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申请相关资质问题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《关于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指导

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16〕12 号），积极推进我省装配式建筑产业

的发展。凡已列入我省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名录的企业，或经

考核满足生产基本条件、具有一定的装配施工能力的企业，可

直接申请房屋建筑总承包二级资质。 

四、具有原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资质企业申请通信工程

施工总承包资质有关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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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原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资质企业申请通信工程施工

总承包资质，人员应达到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最低资质等级标

准要求，其申报时间、申报等级、业绩认定等，按照住房城乡

建设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关于做好通信工程相关资质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建办市[2017]29 号）文件执行。 

五、不再办理省外园林绿化企业资质入川信息录入 

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

企业资质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城〔2017〕

27 号），从 2017 年 6 月 30 日起，我厅不再办理省外园林绿化企

业资质入川信息录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6 日 

 


